深圳市叉车维保质量及使用安全监督抽查
检验通知单存根
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使用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计划抽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抽查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配合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签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深圳市叉车维保质量及使用安全监督抽查
检验通知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使用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贵单位使用的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            ，已计划安排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监督抽查，请贵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书面授权人（携《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》）现场签领本通知单，并做好现场检验配合工作。
现场检验结束后，检验人员出具《监督抽查初步结果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初步结果通知书》），如贵单位配合人员对监督抽查初步结果无异议，并明确表示不会对监督抽查结果申请复核的，应在《初步结果通知书》上签字确认。如有异议，可向我院或安全监察机构申诉。

如监督抽查的初步结果为存在判定项目需要整改，整改完成前停止使用该叉车；整改完成后提交填写了整改结果的《监督抽查初步结果通知书》等见证材料申请确认；若未在本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持见证材料报送确认，或确认结果不符合，逾期之日起应提交《深圳市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复检申报单》（下载路径：https://www.sise.org.cn/-业务指南-特种设备委托检验-委托检验业务表格）向我院申请复检。

如监督抽查的初步结果为不合格应立即停止使用叉车，整改完成后提交填写了整改结果的《监督抽查初步结果通知书》和《深圳市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复检申报单》向我院申请复检。
抽查结果将向社会公示。

深圳市叉车维保质量及使用安全监督抽查
复检通知单存根
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使用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计划复检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检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配合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签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深圳市叉车维保质量及使用安全监督抽查
复检通知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使用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贵单位使用的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            ，已计划安排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监督抽查复检，请贵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书面授权人（携《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》）现场签领本通知单，并做好现场检验配合工作。
现场检验结束后，检验人员出具《监督抽查初步结果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初步结果通知书》），如贵单位配合人员对监督抽查初步结果无异议，并明确表示不会对监督抽查结果申请复核的，应在《初步结果通知书》上签字确认。如有异议，可向我院或安全监察机构申诉。

现场检验结束五个工作日后，可凭此《复检通知单》或《初步结果通知书》前往我院受理大厅领取复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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